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交字第3963號

原      告  洪朱秀燕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洪澤頴 

被      告  國道公路警察局第二公路警察大隊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王裕民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提起行政訴訟，本院裁定如

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3第1項、第2項規定：「（第1項）交

通裁決事件訴訟之提起，應以原處分機關為被告，逕向管轄

之地方行政法院為之。（第2項）交通裁決事件中撤銷訴訟

之提起，應於裁決書送達後三十日之不變期間內為之。」道

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7條規定：「受處分人不服第八條或

第三十七條第六項處罰之裁決者，應以原處分機關為被告，

逕向管轄之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提起訴訟；其中撤銷訴訟之

提起，應於裁決書送達後三十日之不變期間內為之。」因

此，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規定者，雖經警察機關予

以舉發，但仍應由交通裁決機關辦理裁罰程序，不服裁決

者，始得依法提起行政訴訟，且應以裁決機關為被告始為適

格，否則應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9準用第236條適用第107

條第2項、第1項規定裁定駁回之。

二、又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

或法律上之利益，固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惟所謂行

政處分，依訴願法第3條第1項及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1項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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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

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而

言。行政機關就法令所為釋示、或單純之事實敘述或理由說

明，並非本於行政權而對人民所為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

行為，自非行政處分。故交通裁決事件之當事人如對於未經

裁決之舉發通知單，或對於交通裁決機關所發未經裁決之函

文提起撤銷訴訟，其起訴即屬不備合法要件，又不能補正，

應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9準用第236條適用第107條第1項

第10款裁定駁回之。

三、經查，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僅提出內政部警政署國道公路警

察局民國113年12月11日國道警交字第ZBA577777號舉發違反

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並對此表示不服，經本院以113年

度交字第3963號裁定，命原告限期表明訴訟標的（即不服之

裁決書日期文號），並附具裁決書影本，並命補正應以裁決

機關即桃園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為被告，該裁定於114年1

月14日送達予原告，有行政訴訟起訴狀（本院卷第11-13、

19頁）、本院裁定及送達證書在卷可稽（本院卷第29頁、第

33頁）。惟原告迄今均未補正到院（本院卷第49頁），且桃

園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就原告本件交通違規，迄今尚未開

立裁決書，有桃園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114年2月25日桃交

裁申字第1140031719號函文及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在卷可稽

（本院卷第43、51頁）附卷可稽。揆諸首開說明，原告向本

院提起行政訴訟，以舉發機關即國道公路警察局第二公路警

察大隊請求撤銷前揭舉發通知單，揆諸前述說明，其起訴自

屬不備合法要件，且被告並不適格，是以，本件起訴於法不

合，應予駁回。

四、原告可依法向交通裁決機關申請開立裁決書，於收受交通裁

決機關就本件違規行為製發之裁決書後，倘仍有不服，得依

法於該裁決書送達後30日之不變期間內，具狀以原處分機關

為被告，對該裁決向原告住所地、居所地、所在地或違規行

為地之地方行政法院（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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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訴訟（撤銷訴訟）。另本件行政訴訟，既因程序上不合

法而予以駁回，原告於實體上之主張及陳述，本院自毋庸審

究，附此敘明。

五、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8第1項、第237條之9、第236條、第

107條第1項第10款、第2項、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

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法　官  陳雪玉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

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書記官　林苑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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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交字第3963號
原      告  洪朱秀燕  


訴訟代理人  洪澤頴  
被      告  國道公路警察局第二公路警察大隊


代  表  人  王裕民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提起行政訴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3第1項、第2項規定：「（第1項）交通裁決事件訴訟之提起，應以原處分機關為被告，逕向管轄之地方行政法院為之。（第2項）交通裁決事件中撤銷訴訟之提起，應於裁決書送達後三十日之不變期間內為之。」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7條規定：「受處分人不服第八條或第三十七條第六項處罰之裁決者，應以原處分機關為被告，逕向管轄之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提起訴訟；其中撤銷訴訟之提起，應於裁決書送達後三十日之不變期間內為之。」因此，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規定者，雖經警察機關予以舉發，但仍應由交通裁決機關辦理裁罰程序，不服裁決者，始得依法提起行政訴訟，且應以裁決機關為被告始為適格，否則應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9準用第236條適用第107條第2項、第1項規定裁定駁回之。
二、又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固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惟所謂行政處分，依訴願法第3條第1項及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1項規定，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而言。行政機關就法令所為釋示、或單純之事實敘述或理由說明，並非本於行政權而對人民所為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自非行政處分。故交通裁決事件之當事人如對於未經裁決之舉發通知單，或對於交通裁決機關所發未經裁決之函文提起撤銷訴訟，其起訴即屬不備合法要件，又不能補正，應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9準用第236條適用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裁定駁回之。
三、經查，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僅提出內政部警政署國道公路警察局民國113年12月11日國道警交字第ZBA577777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並對此表示不服，經本院以113年度交字第3963號裁定，命原告限期表明訴訟標的（即不服之裁決書日期文號），並附具裁決書影本，並命補正應以裁決機關即桃園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為被告，該裁定於114年1月14日送達予原告，有行政訴訟起訴狀（本院卷第11-13、19頁）、本院裁定及送達證書在卷可稽（本院卷第29頁、第33頁）。惟原告迄今均未補正到院（本院卷第49頁），且桃園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就原告本件交通違規，迄今尚未開立裁決書，有桃園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114年2月25日桃交裁申字第1140031719號函文及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在卷可稽（本院卷第43、51頁）附卷可稽。揆諸首開說明，原告向本院提起行政訴訟，以舉發機關即國道公路警察局第二公路警察大隊請求撤銷前揭舉發通知單，揆諸前述說明，其起訴自屬不備合法要件，且被告並不適格，是以，本件起訴於法不合，應予駁回。
四、原告可依法向交通裁決機關申請開立裁決書，於收受交通裁決機關就本件違規行為製發之裁決書後，倘仍有不服，得依法於該裁決書送達後30日之不變期間內，具狀以原處分機關為被告，對該裁決向原告住所地、居所地、所在地或違規行為地之地方行政法院（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起行政訴訟（撤銷訴訟）。另本件行政訴訟，既因程序上不合法而予以駁回，原告於實體上之主張及陳述，本院自毋庸審究，附此敘明。
五、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8第1項、第237條之9、第236條、第107條第1項第10款、第2項、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法　官  陳雪玉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書記官　林苑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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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提起行政訴訟，本院裁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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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告之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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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3第1項、第2項規定：「（第1項）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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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7條規定：「受處分人不服第八條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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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逕向管轄之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提起訴訟；其中撤銷訴訟之

    提起，應於裁決書送達後三十日之不變期間內為之。」因此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規定者，雖經警察機關予以

    舉發，但仍應由交通裁決機關辦理裁罰程序，不服裁決者，

    始得依法提起行政訴訟，且應以裁決機關為被告始為適格，

    否則應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9準用第236條適用第107條第

    2項、第1項規定裁定駁回之。

二、又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

    或法律上之利益，固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惟所謂行

    政處分，依訴願法第3條第1項及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1項規

    定，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

    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而言

    。行政機關就法令所為釋示、或單純之事實敘述或理由說明

    ，並非本於行政權而對人民所為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

    為，自非行政處分。故交通裁決事件之當事人如對於未經裁

    決之舉發通知單，或對於交通裁決機關所發未經裁決之函文

    提起撤銷訴訟，其起訴即屬不備合法要件，又不能補正，應

    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9準用第236條適用第107條第1項第1

    0款裁定駁回之。

三、經查，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僅提出內政部警政署國道公路警

    察局民國113年12月11日國道警交字第ZBA577777號舉發違反

    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並對此表示不服，經本院以113年

    度交字第3963號裁定，命原告限期表明訴訟標的（即不服之

    裁決書日期文號），並附具裁決書影本，並命補正應以裁決

    機關即桃園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為被告，該裁定於114年1

    月14日送達予原告，有行政訴訟起訴狀（本院卷第11-13、1

    9頁）、本院裁定及送達證書在卷可稽（本院卷第29頁、第3

    3頁）。惟原告迄今均未補正到院（本院卷第49頁），且桃

    園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就原告本件交通違規，迄今尚未開

    立裁決書，有桃園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114年2月25日桃交

    裁申字第1140031719號函文及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在卷可稽（

    本院卷第43、51頁）附卷可稽。揆諸首開說明，原告向本院

    提起行政訴訟，以舉發機關即國道公路警察局第二公路警察

    大隊請求撤銷前揭舉發通知單，揆諸前述說明，其起訴自屬

    不備合法要件，且被告並不適格，是以，本件起訴於法不合

    ，應予駁回。

四、原告可依法向交通裁決機關申請開立裁決書，於收受交通裁

    決機關就本件違規行為製發之裁決書後，倘仍有不服，得依

    法於該裁決書送達後30日之不變期間內，具狀以原處分機關

    為被告，對該裁決向原告住所地、居所地、所在地或違規行

    為地之地方行政法院（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起

    行政訴訟（撤銷訴訟）。另本件行政訴訟，既因程序上不合

    法而予以駁回，原告於實體上之主張及陳述，本院自毋庸審

    究，附此敘明。

五、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8第1項、第237條之9、第236條、第

    107條第1項第10款、第2項、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

    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法　官  陳雪玉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

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書記官　林苑珍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交字第3963號

原      告  洪朱秀燕  



訴訟代理人  洪澤頴  

被      告  國道公路警察局第二公路警察大隊



代  表  人  王裕民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提起行政訴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3第1項、第2項規定：「（第1項）交通裁決事件訴訟之提起，應以原處分機關為被告，逕向管轄之地方行政法院為之。（第2項）交通裁決事件中撤銷訴訟之提起，應於裁決書送達後三十日之不變期間內為之。」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7條規定：「受處分人不服第八條或第三十七條第六項處罰之裁決者，應以原處分機關為被告，逕向管轄之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提起訴訟；其中撤銷訴訟之提起，應於裁決書送達後三十日之不變期間內為之。」因此，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規定者，雖經警察機關予以舉發，但仍應由交通裁決機關辦理裁罰程序，不服裁決者，始得依法提起行政訴訟，且應以裁決機關為被告始為適格，否則應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9準用第236條適用第107條第2項、第1項規定裁定駁回之。

二、又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固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惟所謂行政處分，依訴願法第3條第1項及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1項規定，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而言。行政機關就法令所為釋示、或單純之事實敘述或理由說明，並非本於行政權而對人民所為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自非行政處分。故交通裁決事件之當事人如對於未經裁決之舉發通知單，或對於交通裁決機關所發未經裁決之函文提起撤銷訴訟，其起訴即屬不備合法要件，又不能補正，應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9準用第236條適用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裁定駁回之。

三、經查，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僅提出內政部警政署國道公路警察局民國113年12月11日國道警交字第ZBA577777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並對此表示不服，經本院以113年度交字第3963號裁定，命原告限期表明訴訟標的（即不服之裁決書日期文號），並附具裁決書影本，並命補正應以裁決機關即桃園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為被告，該裁定於114年1月14日送達予原告，有行政訴訟起訴狀（本院卷第11-13、19頁）、本院裁定及送達證書在卷可稽（本院卷第29頁、第33頁）。惟原告迄今均未補正到院（本院卷第49頁），且桃園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就原告本件交通違規，迄今尚未開立裁決書，有桃園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114年2月25日桃交裁申字第1140031719號函文及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在卷可稽（本院卷第43、51頁）附卷可稽。揆諸首開說明，原告向本院提起行政訴訟，以舉發機關即國道公路警察局第二公路警察大隊請求撤銷前揭舉發通知單，揆諸前述說明，其起訴自屬不備合法要件，且被告並不適格，是以，本件起訴於法不合，應予駁回。

四、原告可依法向交通裁決機關申請開立裁決書，於收受交通裁決機關就本件違規行為製發之裁決書後，倘仍有不服，得依法於該裁決書送達後30日之不變期間內，具狀以原處分機關為被告，對該裁決向原告住所地、居所地、所在地或違規行為地之地方行政法院（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起行政訴訟（撤銷訴訟）。另本件行政訴訟，既因程序上不合法而予以駁回，原告於實體上之主張及陳述，本院自毋庸審究，附此敘明。

五、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8第1項、第237條之9、第236條、第107條第1項第10款、第2項、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法　官  陳雪玉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書記官　林苑珍



